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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南平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

司合资协议书》（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关联方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实业”）未发生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推进公司在福建南平地区的配售电业务，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与南平实业签

订《南平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合资协议书》”）,共

同投资设立南平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配售

电公司”)，在南平市范围内开展配售电业务。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王静女士任南平实业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南平实业为公司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南平实业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南平实业系 1998年 3月 6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26,160万元人民币，住所：南平市

八一路 338号汇丰大厦北楼三楼，法定代表人：陈文生，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国有资产产（股）权交易；国有资产融资与投资；房地产开发与投资；国有资产租赁、

拍卖、收购；境内外招商引资；投资项目的招标、投标；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农林种植。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15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7.56亿元，净资产 15.08亿元， 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4,357.80万元，

净利润 2.31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和南平实业拟共同投资设立南平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 



（一）经营范围和经营期限 

1、经营范围：售电；供电；电力设施的承装、承试、承修；节能技术、电力技术

的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上经营范

围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 

2、经营期限：长期。自配售电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二）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三）住所：南平市延平区江南工业园张坑组团实业集团新城低碳科技园 18#。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出资方式及出资额 

1、甲方认缴出资额 13,000万元人民币，以人民币货币形式缴纳，占配售电公司注

册资本的 65％，首期出资 650万元，自配售电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

剩余出资 2018年 12月 31日之前缴足，具体缴纳出资额及期限根据配售电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由股东会确定。 

2、乙方认缴出资额 7,000万元人民币，以人民币货币形式缴纳，占配售电公司注

册资本的 35％，首期出资 350万元，自配售电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

剩余出资 2018年 12月 31日之前缴足，具体缴纳出资额及期限根据配售电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由股东会确定。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合资协议书》，成立南平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在南平市

范围内开展增量配电网的建设、地方配电资产的收购运营、开展售电业务，并开展合同

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电力技术的研发等，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各方优势，加快推进公

司在南平地区的配售电业务进展，为公司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年 8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以 8 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静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南平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南平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协议书>（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议案事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亦对本次关



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月 3日 


